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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20-009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 

一、概述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

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3、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

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财政部于 2019年 9 月 19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经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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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经公司 2020年 4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与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金融工

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

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

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

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3）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

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4）根据财政部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将原合并资产负

债表中的“应收票据”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应

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两个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对“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

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行项目。 

2、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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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2）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3）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的影响：本公司与沈阳透

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债务重组协议》，本期确认投资收益金额为

27,000,000.00 元。  

（4）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

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列报变更后金额 

应收票据  13,847,194.86 13,847,194.86 

应收账款  358,528,491.80 358,528,491.8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72,375,686.66 -372,375,686.66  

应付票据  5,520,000.00 5,520,000.00 

应付账款  136,950,901.67 136,950,901.6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2,470,901.67 -142,470,901.67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注 1）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注 2） 

小计 

货币资金 552,187,101.69 835,727,045.74  835,727,045.74 1,387,914,147.43 

应收票据 13,847,194.86 -11,528,137.96  -11,528,137.96 2,319,056.90 

应收款项融资  11,528,137.96  11,528,137.96 11,528,137.96 

其他应收款 12,013,770.83 -727,045.74  -727,045.74 11,286,725.09 

其他流动资产 836,779,151.02 -835,000,000.00  -835,000,000.00 1,779,151.0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资产合计 1,464,827,218.40    1,464,827,2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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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执行新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只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现金流量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准则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董事会履行对本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

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